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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2 月 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

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005 年 9 月 2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制裁委员会主席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5/572）中，向其转递了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三

次报告，并请求把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委员会主席在信中指出，委员

会正在审议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以求改进所制定的制裁措施和措施的执行。 

 委员会已结束对建议的审议，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委员会对报告所载若干

建议的立场。委员会认为，多项建议能够大大改进制裁措施的执行，因此应该提

请会员国加以注意。为此，委员会要强调指出，监测组是一个独立机构，并且委

员会虽然认为有关建议是审议的一项宝贵依据，但委员会本身得出的结论未必与

监测组的相同。委员会希望借此机会，就其正在执行的各项建议向安理会通报。 

 委员会谨对监测组高质量的报告表示赞赏，并关心地期待着监测组根据第

1617（2005）号决议附件一提交的报告；第一次报告将于 2006 年 1 月提交。 

 

 一. 综合名单 

 委员会继续高度重视改进有关就综合名单所提供资料的质量，并要求各国为

已经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提供新的识别资料。委员会又强烈促请各国，提交属

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或与其有关联的个人或实体的姓名和名称。在这方面，委员

会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1617（2005）号决议为“与……有关联”一词提供了有效

的定义。 

 委员会坚决支持关于以英文和原件文字拼写名单的建议。如果这项建议得到

执行，将提高名单的准确性和明晰度，并因此改进各项措施的执行。委员会已要

求监测组与有关国家合作，确保准确拼写原文姓名和名称，并希望在 2005 年 12

月底前以这一资料对名单加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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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还同意把目前的编号系统改为永久参考号码，因为前一系统在每次加

入姓名或名称时都会改变。委员会认为，这将改善会员国与委员会的沟通。但是，

由于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在委员会核准对监测组提交的名单进行若干文字和技术

上更正后，才能执行这项建议。 

 

 二. 制裁执行情况 

 委员会在要求更好地执行制裁制度的同时，也支持监测组关于提请会员国注

意列入联合国名单的意义的建议。刑事定罪和诉讼不是列入综合名单的先决条

件，各国也无需等待国家对个人或实体采取行政、民事或刑事程序或等到程序结

束再建议把姓名和名称列入名单。制裁执行中出现延误，只会使基地组织和塔利

班的支持者有机可乘、规避制裁。 

 按照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颁布适当的国家立法或

其他措施，冻结名单所列当事方的资产，而无需提出刑事犯罪或符合刑事标准的

证据。2005 年 7 月 20 日，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发言指出，一些会员国的报告显

示，必须向司法当局提出充分的证据，以此作为冻结资产的条件。委员会希望作

出澄清，这一程序不符合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承担的义务。为此，

委员会促请各国确保在委员会把一个人或实体列入名单后尽快冻结其资产。 

 

 三. 冻结资产 

 监测组还就资产冻结的执行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部分

建议性质广泛，不仅有助于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执行制裁，还有助于总的反恐

工作。因此，委员会将把这些建议转交给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 

 按照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促请各国通过政府刊物或因特网等渠道，尽可能

广泛地公布名单及其目的。委员会认为，这种行动将降低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以

及非金融企业和专业人员在内的第三方的风险，因为他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采取违反冻结资产规定的行动。 

 

 四. 武器禁运 

 与资产冻结一样，委员会注意到监测组就执行和进一步改进武器禁运提出了

一些有益的建议，但部分建议提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或第 1540（2004）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处理更为适宜。委员会已请监测组继续研究如何使各项建议，包括有关

威胁使用化学、生物、放射或核材料的建议更为具体化，以应对基地组织和塔利

班的威胁。委员会期待监测组在今后的报告中提出这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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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旅行禁令 

 委员会提醒各国，如在其领土内发现名单所列个人，应向委员会提供最新资

料，以便分享这种资料并酌情列入名单。在这方面，委员会重申尽可能保持名单

准确的重要性。 

 委员会还支持这一建议：各国应改进或采取措施，处理通过发放新护照规避

旅行禁令的行为。这种措施应包括要求申请新护照的个人提供详细情况，说明以

前任何身份和以这些身份申领的旅行证件，并对个人多次提出护照申请的案件进

行强制监测（根据情况提交执法部门处理）。 

 

 六. 因特网 

 委员会关心地注意到监测组关于因特网的建议，并请监测组继续开展这方面

的工作。委员会同时承认，由于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可能影响这方面新的监管措

施的通过。 

 

 七. 结论 

 监测组的工作继续为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制裁措施的有益建议。监

测组还协助委员会对会员国业已制定的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测组的报告

提供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执行制裁的相关资料，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因此委

员会强烈促请各国了解这些报告的内容。 

 这是委员会就其监测组报告所载建议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书面报告。

委员会希望这份报告最后有助于各国的执行工作。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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